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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192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吕云玲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老小区电动车充电桩配备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加快完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已纳入2025年新乡市重点民生实事，市住建局持续推进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车停放充电设施建设，推动应建未建、缺建的居民住宅小区及时补建，已纳入改造计划的老旧小区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建设作为优先改造内容组织实施。

一、持续推进小区电动车充电桩配备

我局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有关要求，在全市住宅小区大力推动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增设、更新建设工作。一是在物业企业充分征求业主意见后，采用破除部分绿地后改造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将部分规划机动车位改造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在小区外合理位置加装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等方式，通过物业公司自行改造、引进第三方充电设施商家改造等途径，推动既有住宅小区加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全市物业小区增至约18万个充电接口，配建比约为1：3。二是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在兼顾完善功能和落实历史建筑保护修缮要求前提下，根据小区实际条件，改造或建设小区停车库（场），增加电动自行车充电配套设施，总体来看，我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改造）覆盖率已达90%以上。

二、加强宣传引导

我局指导各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开展行业宣传活动，督促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利用发放宣传页、微信群、宣传栏、电子屏等形式开展贴近生活的消防安全宣传，让业主充分认识到电动车上楼充电、影响消防车通行等违规行为的危害性，提升群众消防安全防范意识，自觉遵守消防安全有关规定。引导居民参与小区消防安全防范工作，自觉规范停放各类车辆，协助物业服务企业清理楼道、公共区域杂物，疏通消防通道，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风险，全面落实居民参与的联防联控措施。截至目前，全市物业小区推送消防安全宣传信息20000余条。

三、强化安全监管

为杜绝上楼充电，保障业主居住安全，我局鼓励有条件的物业小区安装电梯阻止系统，截至目前，共安装了2000余个电梯阻止系统，其中卫滨区所有物业小区电梯阻止系统已加装完毕。行业主管部门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常态化开展物业小区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飞线充电”、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等违规行为整治活动，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并迅速采取措施制止，对拒不整改的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建立台账，报告辖区并协助处理，对屡改屡犯、情节严重的，报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公安派出所、消防等部门，依照《新乡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查处。同时加大对停放充电区域的巡逻力度，发现设施损坏的，及时与商家沟通维修，发现险情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处理。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继续指导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对电动车停放充电设施不足的住宅小区进行新建、改造，持续与新乡市电动车安全隐患全链条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统筹协调相关工作。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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